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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养直系亲属范围 

一、确定职工供养直系亲属享受劳动保险待遇

的基本条件。 

1、职工的直系亲属，主要依靠职工工资维持生

活并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者应列为职工的供养直系亲

属。 

(1).祖父、父、夫年满六十周岁或完全丧失劳动

力者； 

(2).祖母、母、妻年满五十五周岁未从事有报酬

工作者； 

(3).子女(包括养子女、前妻或前夫所生子女，

非婚生子女)、弟妹(包括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弟妹)

年未满十六岁者； 

(4).子女虽超过十六岁仍在普通中学学习或在职

业中学就读者； 

(5).子女弟妹年满十六岁，但残废无工作能力

者； 

(6).孙子女年未满十六岁，其父死亡或完全丧失

劳动力，其母未从事有报酬工作者； 

(7).职工自幼依靠他人抚养长大，现抚养人男年

满六十岁或完全丧失劳动力，女未从事有报酬的工

作，须依靠职工本人供养且共同居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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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职工因工死亡后，其遗腹子得列为供养直系

亲属； 

(9).男职工到女家落户，如果女方无经济收入，

而且女方父母符合供养条件又确由该男职工供养，

则可以将其岳父母列为供养直系亲属。但是，该男

职工的父母就不能再列为其供养直系亲属。 

『参见劳保条例细则第十一章第四十五条，全国

总工会劳动保险部 1964 年 4 月问题解答第 203、204

题，铁道部人事局(76)人工字 44 号，劳动人事部劳

人险函(1982)24 号，国家劳动总局保险福利局保险

字(81)184 号、1981 年 5 月 26 日(81)劳险便字 40

号文。部汇编一册 22 页、987 页、988 页、1220

页，二册 189 页』 

2、从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对职工的父母、配偶

(在全民、集体单位工作或退休，个体开业的除

外)，新确定为职工供养直系亲属或已确定尚未享受

待遇的，依据地方政府的规定，须男年满 60 周岁，

女年满 55 周岁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才能列为职工

的供养直系亲属；已享受待遇的，不再按此规定重

新确定。『成铁劳函(2000)204 号第四条』 

3、职工的供养直系亲属，如不与职工同在一处

居住，须取得其所在地政府机关证明，确系依靠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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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供养，方得列为职工的供养直系亲属。『参见劳

保条例细则第四十八条。部汇编一册 23 页』 

4、职工死亡时，当时其直系亲属不符合供养条

件，未列为供养直系亲属，过几年后已够供养条

件，是否可追补列为供养直系亲属享受劳动保险待

遇?职工供养直系亲属的确定，是在职工生前，按劳

动保险条件规定办理的，因而不存在上述追补问

题。『参见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生活部 1963 年 8 月

9 日函复兰州区保险生活部《关于劳动保险有关问题

的处理意见》。部汇编一册 994 页』 

二、父母、弟妹列为供养直系亲属的特殊情况 

1、职工之父，年龄不满六十岁，有劳动能力但

没有工作，不能享受供养直系亲属的劳动保险待

遇。母亲如果没有从事有报酬的工作(父亲的收入也

极少)，主要依靠职工供养时，可以列为供养直系亲

属。『参见全国总工会劳动保险部 1964 年 4 月问题

解答 192 题。部汇编一册 1218 页』 

2、家住农村的父母由职工的兄弟姐妹共同供

养，父母均在又符合供养直系亲属条件的(父年满 60

周岁或完全丧失劳动力，母年满 50(编者注：现应为

55)周岁或完全丧失劳动力)可以将父亲或母亲中的

一人列为职工的供养直系亲属，只有父亲或母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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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就要根据实际情况，如果主要生活由职工负

担，才能列为职工的供养直系亲属。『局工会《选

编》第一集 50 至 51 页。成铁人(81)623 号文』 

3、兄弟俩都在实行劳动保险条例单位工作，共

同养活母亲，如果母亲未从事有报酬的劳动，则兄

弟二人可商议由一方确定为供养直系亲属。或户口

在哪一方，就确定享受哪一方待遇。『参见全国总

工会劳动保险部 1964 年 4 月问题解答第 186 题。部

汇编一册 1217 页』 

4、对确定职工供养父母的条件问题，不沦其生

母、养母或继母，只能限一人享受供养。例如职工

原来供养自己的生母，生母死亡后父亲义娶了继

母，其继母就不能再列为职厂的供养亲属，因为他

生母已经享受了供养亲属待遇。至于职工从小就死

去了母亲，一直由继母抚养长大，其继母在生活上

又依靠职工供养的，也可以列为供养亲属。职工自

幼过继给别人，养身父母也可以列为供养亲属，但

原生父母就不能再列为供养亲属了。『参见全国总

工会生活办公室(63)生活字 466 号，铁路工会全国

委员会生活部铁会活(64)字 14 号。页、1237 页』 

5、两个母亲，都由职工本人供养，生身母可列

为供养直系亲属；非生身母，不能列为供养直系亲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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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参见全国总工会劳动保险部 1964 年 4 月劳动

保险问题解答第 187 题。部汇编一册 1217 页)部汇

编一册 992』 

6、女职工结婚前父母靠她养活，结婚后，如果

她父亲年满六十岁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母亲没有

从事有报酬的工作，仍然主要依靠她本人供养，可

以登记为供养直系亲属。『参见全国总工会劳动保

险部 1964 年 4 月问题解答第 199 题。部汇编一册

1219 页』 

7、女职工结婚后，丈夫病故，公婆不得列为供

养直系亲属。生身父母可以列为女职工的供养直系

亲属。『参见全国总工会劳动保险部 1964 年 4 月问

题解答第 200 题。部汇编一册 1219 页』 

8、关于职工之父有工作或按月领养老金，该职

工是否可将其母亲及弟妹等亲属列为供养直系亲属

的问题，我们认为：应看该职工之父的经济条件是

否能够供养及该职工实际是否需要供养和是否已经

供养其母及弟妹的生活等情况来确定。如果该职工

之母及弟、妹等人的生活，因全依靠其父供养确有

困难，需要依靠该职工供养一—部分或全部，该职

工实际已经供养一部分或全部，则应将其母和弟、

妹等亲属中的：—部分或者全部，列为该职工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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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直系亲属。如果不根据这种合理的实际情况，只

因其父有工作收入，其母和弟、妹等人，就——律

不能列为直系供养亲属，这是不够合理也是不符和

劳动保险条例规定和劳动精神的。根据该条例实施

细则第 45 条的规定：职工的直系亲属，其主要生活

来源，系依靠该职工供给并合于⋯⋯规定之一者，

均得列为该职工的供养直系亲属。该条例中并无因

职工之父有工作，职工之母或弟、妹亲属不能列为

供养的规定。因此，对这—问题的处理，主要应根

据职工与其父的收人情况，将其共同供养的亲属人

口合理的予以适当划分。至于具体谁供养谁，可由

本人提出，小组讨论，基层劳动保险委员会确定。

『部《汇编》一册 991 页(57)险字 591 号』 

9、如果女方是独生子，又没有工作，男方在不

供养自己亲父母的情况下，岳父母可列为供养直系

亲属。为此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将职工的

岳父母列为职工的供养直系亲属： 

(1)职工之妻是独女； 

(2)职工与其岳父母在一起生活的或虽未在一起

生活，但不供养自己的亲父母； 

(3)其妻和岳父母均末从事有报酬的工作； 

(4)岳父年满 60 周岁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岳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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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满 50(编者注：现应为 55)周岁或完全丧失劳动能

力。另外，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双方符合劳

保条件的父母均可列为供养亲属。『成铁劳(87)358

号文件，局《劳动保险工作手册》16 至 17 页』 

10、为有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该男到女家

落户的职工，如果女方无经济收入，其女方父母的

生活来源确属依靠职工本人工资供养时，可列为供

养直系亲属，并按规定享受有关待遇。但职工本人

的父母则不应再享受供养直系亲属待遇。『摘自部

《汇编》988 页保险字(81)184 号』 

11、女职工结婚后，原来娘家的弟、妹未满十六

岁，确实没有人供养他们，而必须由她供养并符合

劳动保险条例细则第 45 条规定的，可以列为该女职

工的供养直系亲属。『参见全国总工会劳动保险部

1964 年 4 月问题解答 201 题。部汇编一册 1219 页』 

三、妻、子女列为供养直系亲属的特殊情况 

1、夫妻都工作，共同抚养子女，确定供养直系

亲属时，应本着“算细帐，合理分担”的精神来确

定供养直属亲属。即以全家人口除全家收入，得出

每人每月平均生活费，然后看职工本人所收入的工

资能够抚养几口人，再从这几口人的范围内确定供

养直系亲属。『参见全国总工会劳动保险部 196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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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问题解答第 185 题，部汇编一册 1217 页』 

2、夫妻双方都系从事有报酬工作的，其共同抚

养的子女划分供养直系亲属，仍应本着“算细帐，

合理分担”的办法： 

(1)一方在实行劳动保险条例的企业工作，一方

在机关、事业单位或者没有实行劳动保险条例的企

业工作，如系多子女，不能全部列在一方，应合理

分担；如双方都在实行劳动保险条件的企业工作，

也要按实际收入，合理分担。 

(2)关于独生子女的保险待遇，如一方在实行劳

动保险条例的企业，可以将独子女列入实行劳动保

险条例的企业，如果双方都在实行劳动保险条例的

企业，可以由职工自己选择列在一方，但确定后，

无正当理由，一般不再变动。『局工会《选编》第

一集 51 页成铁人(81)623 号』 

3、在本局内其独生子女可作为死者一方的供养

直系亲属看待。『成铁劳(88)494 号，局选编第四集

70 页』 

4、职工经过合法手续收养的子女，只要是年龄

未满十六岁或满十六岁仍在普通中学、职业中学就

读的，并且是依靠职工本人供养的，可以列为供养

直系亲属。『参见全国总工会劳动保险部 1964 年 4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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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问题解答 197 题。部汇编一册 987 页、1219 页，

二册 189 页』 

5、职工的子女虽然是哑巴，但是身体健康，能

够从事劳动，所以年满十六岁，即不再列为供养直

系亲属。『参见全国总工会劳动保险部 1964 年 4 月

问题解答 202 题。部汇编一册 1220 页』 

6、职工有两个妻子，只能选择一妻列为供养直

系亲属。『1964 年 4 月劳动保险问题解答，部汇

编—一册 1219 页，198 问』 

7、职工在农村的家属(配偶)应积极参加生产劳

动，一般不列为职工的供养直系亲属，但如果职工

的配偶年老体弱，夫年满 60 周岁或完全丧失劳动

力，妻年满 50(编者注：现应为 55)周岁或完全丧失

劳动力，可以列为职工的供养直系亲属。 

职工在农村的子女未满十六周岁的，一般可以

列为职工的供养直系亲属，但按照省革委川革发

(1979)14 号文规定，无计划生育的子女，不得列为

职工的供养直系亲属享受劳动保险待遇。『局工会

《选编》第一集 50 至 5 页成铁人(81)623 号』 

四、职工及供养直系亲属不得享受劳动保险待

遇的规定 

1、职工的供养直系亲属被剥夺政治权利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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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列为职工的供养直系亲属享受劳动保险待遇。

『参见全国总工会劳动保险部 1964 年 4 月问题解答

第 184 题。部汇编一册 1216 页』 

2、被剥夺政治权利的职工死亡以及职工或供养

直系亲属政治性自杀(指确有可靠材料)，都不能享

受劳动保险待遇。『参见全国总工会劳动保险部

1964 年 4 月问题解答第 68 题、73 题。部汇编一册 7

页、1194 页、1195 页』 

3、根据 1983 年 1 月 15 日国家劳动人事部保险

福利局，劳人薪局(83)3 号文关于受处分人员工资、

工龄问题的复函：“职工被送去劳动教养，应该按

照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国务院转发公安部《劳

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办理，不应计算工龄，本人

及其供养直系亲属均不再享受劳动保险待遇。他们

虽然一般可以保 留公职，但已脱离了本单

位⋯⋯”。因此，凡职正在劳动教养期间无论死亡

与否，其供养直系亲属不应再享受劳动保险待遇。

『参见成都铁路局成铁劳(90)402 号。局选编第五集

6页』 

4、职工死亡后，已不属企业在册人员，其供养

直系亲属死亡时，不能享受丧葬补助费『参见全国

铁路工会生活部铁会活(64)字 14 号。部汇编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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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 页』 

5、退职职工的供养直系亲属死亡时，不能享受

供养直系亲属丧葬补助费待遇。『参见铁道部人事

局铁会活(82)第 8 号。部汇编一册 35 页) 

◎铁道部关于加大房改力度加快建房步伐的
若干规定 

根据国务院房改《决定》和铁路《实施办法》

的要求，为了认真落实全路领导干部会议精神、

“九五”职工生活规划和全路住房工作会议的部

署，做出如下规定。 

一、全面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 

1．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凡未为在职职工建

立住房公积金的，必须在 1996 年上半年建立。住房

公积金由个人交纳和单位资助组成，归个人所有。 

2．职工交纳和单位资助的住房公积金必须同时

到位。单位为职工交纳的住房公积金，应首先从住

房周转金中解决，不足部分由各单位主管部门下拨

的住房资金、企业的成本费用及其他渠道(如多种经

营等)解决。考虑到铁路当前的实际情况，铁路运输

企业在成本、费用中补充住房公积金的比例，不能

超过住房公积金的 50％。行政、事业单位为职工交

纳的住房公积金，立足于原有住房资金的划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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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部分，全额预算的行政、事业单位由财政预算拨

付；差额预算的事业单位按差额比例由财政预算和

单位自有资金解决；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比照企业

开支渠道列支。 

3．1996 年职工和单位的住房公积金缴交率均为

5％，缴交基数为职工本人上年月平均工资。随着经

济发展和职工工资收入水平的提高，缴交率要逐步

提高。有条件的单位，住房公积金的缴交率今年就

可以高于 5％，以增强职工购建住房的能力。 

4．各单位要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归口管

理住房公积金，在银行设立专户，财务部门进行监

督。住房公积金用于职工购、建、大修住房，不得

挪作他用。 

二、积极推进住房租金改革 

为了逐步改变住房的低租金福利型分配方式，

保证住房维修管理服务所需要的资金，国务院房改

《决定》要求，2000 年房租必须达到占双职工家庭

平均工资 15％的水平。部已制订出一、二、三步租

金改革规划，按照第二步规划，1996 年平均租金水

平不低于双职工家庭平均工资的 6％。各单位必须制

订租金改革规划，积极推进租金改革。未按规划推

行租金改革的，企业为职工交纳的公积金不得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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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 

三、稳步出售公有住房 

售房是搞活住房存量，加快资金回收，促进住

房商品化的关键手段。出售公有住房要在建立公积

金、大力推进租金改革、建立分期付款和抵押贷款

制度等配套改革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推进。 

1．按照国家政策，凡 1996 年新建住房必须进

入新体制，即实行先售后租，有偿分配。 

2．售房价格。对中低收入家庭实行标准价和成

本价，对高收入家庭实行市场价；2000 年前逐步取

消标准价，完全实行成本价和市场价售房。关于家

庭中低高收入的标准，可参照当地政府的规定执

行。 

在租售比价不合理的情况下，为了以提租促售

房，可以在收取房租的同时收取房屋租赁保证金。 

3．公有住房的出售收入，要纳入住房原产权单

位的住房基金，用于住房建设和住房制度改革。 

4．做好售房后的维修、管理、服务工作。新建

小区、新建楼房出售后，必须实行物业管理。1996

年各单位都要进行物业管理试点，1997 年逐步推

开。 

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多渠道筹集建房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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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到本世纪末实现住房小康的目标，一定

要在建房筹资机制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1．1996 年要彻底改变住房建设由国家、单位统

包的旧体制，坚持实行国家、单位、个人共同负担

的原则。 

2．铁道部住房投资分配，要充分体现支持改革

的政策导向，以更多地吸引单位、个人投资。对于

单位、个人筹资比例大的企事业单位，部要相应给

予投资倾斜。 

3．努力开拓新的筹资渠道。要充分利用铁路一

些土地和住宅处于黄金地段的优势，依法有偿转让

土地使用权，取得级差收益，用于住房建设。可与

路外单位或外商联合建设、改造铁路危旧房屋；通

过房地产开发，出售商品房、商业用房，取得收

益，投入住房建设。用好盘活现有住房资金，使其

滚动发展，可以从中提取一部分支付建房贷款利

息，用以扩大建房贷款规模，加快住宅建设。 

4．继续鼓励和支持各单位以各种形式集资建

房，按各方出资比例界定住房产权，积极稳妥地向

售房过渡。鼓励和支持对铁路沿线、施工单位的职

工家庭实行自建公助等方式建房。对夫妇双方不在

一个单位的家庭，可由双方单位共同负担住房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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